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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已18年 至今仍未“成年”
——— 行贿人黑名单制度调查

8月31日,《新华每日电讯》
刊载题为《行贿人黑名单制度，

“萌芽”18年仍未“成年”》的
报道。

不久前，13家企业、36名个
人因行贿等问题，被湖南省相关
部门列入失信行为“黑名单”并
通报，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再次引
起热议。

记者采访发现，这一制度在
我国探索18年后仍然没有“成年”：
一方面是国家级行贿人黑名单目
前暂停使用，各地仍在不停摸索；
另一方面是与行贿人黑名单制度
相关的惩戒体系尚未健全。

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受贿
行贿一起查。行贿人黑名单制
度未来走向如何？记者进行了
调查。

暂停的“黑名单”
不暂停的探索

不久前，湖南省铁工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36名个
人因行贿等问题，被列入工程建
设项目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第一批失信行为“黑名单”。自名
单发布之日起一年内，他们将受
到限制从事招投标活动、取消享
受财政补贴资格、强化税收监控
管理等联合惩戒。这被外界解读
为地方版的“行贿人黑名单”。

“我们正开展专项行动对招
投标领域乱象进行系统性整治，
对违法违规的市场主体进行联
合惩戒就是措施之一。”湖南省
纪委监委政策法规室主任钱胜
说，“这个联合惩戒不是直接针
对行贿的，但对行贿人肯定有一

定的警示作用。”
钱胜表示，过去相当长一段

时间，出于案件突破的需要，对行
贿人采取从宽的政策，一些行贿
人在交代问题后全身而退、安然
无恙，有的转身又故技重施、毫不
收敛。“很有必要多措并举，加大
对行贿行为的查处力度。”他说。

长期在一线办案的执法人
员和专家估计，“查处10起贿赂
案件，只有2起是行贿案”。为
此，我国近年来一直探索对行贿
人的惩罚机制，其中就包括行贿
人黑名单制度。

行贿人黑名单自2002年由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率
先推出以来，至今已有18年
时间。

2012年，国家级行贿人黑名
单，即全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
统实现全国联网。不过，记者日
前查询发现，这一查询系统已经
暂停服务。

海南等多地检方，在2018年
发布通告称，接高检院案管办通
知，自2018年8月1日起，全国检
察机关停止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工作。

通知详细解释道：（在我国
监察体制改革中）反贪部门从检
察院转隶到纪委部门后，行贿犯
罪档案查询工作已与检察职能
不符，检察机关掌握的行贿犯罪
档案记录和行贿信息已不完整，
客观上无法提供全面准确权威
的行贿犯罪档案和行贿信息查
询，基于以上原因，行贿档案查
询工作不宜继续开展。

对此，记者分别联系东部某
市和中部某省的检察院和纪委

部门，检察院表示不清楚目前该
系统的运行情况；纪委部门解释
说，该系统并未随机构改革转到
本部门。

不过，各地对行贿人黑名单
的探索并没有停止。

近年来，海南省对医疗领域
商业行贿不良记录实行动态管
理和公示；福建厦门集美区建立

“行贿人黑名单库”，并与村两委
班子成员选举挂钩；国家医保局
也拟建信用评级，药企商业贿赂
等行为将被纳入黑名单。

“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对净化
腐败土壤起到很大作用，各地不
停推出新措施，说明对这个制度
还是有需求的。”北京大学廉政
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

孤独的“黑名单”
撑不起的惩罚

记者调查发现，无论是已经
暂停的全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系统，还是各地正在探索的黑名
单制度，与之相配套的惩戒制度
显得更加滞后。

曾在检察、纪检机关工作过
一段时间的北京师范大学国际
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彭
新林介绍说，此前的全国行贿犯
罪档案查询系统，对行贿人的惩
戒作用有限。

一方面，全国行贿犯罪档案
查询系统录入的大多是已经判
决的案例，一些行贿人已受到处
罚，大多离开相关行业领域，“相
关部门期望这一系统对行业内
的企业或个人进行甄别，意义有
限”。另一方面，在现实执行中，

一些主管部门要求企业“自证清
白”，必须出具“无行贿记录证
明”才能参与相关工程，无形中
反而增加了企业负担。

庄德水介绍说，即便对违法
企业和个人进行惩罚，企业也容
易“金蝉脱壳”。几年前，东部某
市检方对“行贿犯罪档案”中3家
犯有单位行贿罪的企业进行跟
踪发现，其中有两家重新成立了
新公司，并以新公司的名义开展
经营活动，原先“犯事”的公司实
际上成了一个空壳。

同时，一些专家指出，在政务
数据资源领域，一些部门、行业对
行贿人、行贿企业相关情况等信
息专享的权属观念较重，客观存
在数据壁垒、信息孤岛等现象。
这些都导致了行贿人黑名单没有
翔实的权威数据作为基础。

钱胜认为，如果不能对行贿
市场主体进行有效惩戒，他们很
可能“华丽转身”，继续行贿，再
次对政治生态形成污染。

行贿人的日子
比老赖还轻松？

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受贿
行贿一起查。江苏省人民检察
院职务犯罪检察部主任雷勇等
专家公开表示，与受贿犯罪相
比，过去一段时期行贿犯罪查得
相对少一些，影响了对贿赂犯罪
的整体打击效果，“行贿犯罪是
贿赂犯罪源头之一，对政治生态
和社会公平正义危害巨大”。

庄德水等专家也认为，老赖
上黑名单后，生活受到各种限
制，但行贿人上黑名单后，金蝉

脱壳后还能照常过日子，需要加
大对行贿人的处罚。

多位专家表示，需要尽快启
动全国统一的行贿人黑名单平
台。目前各地自建黑名单制度，
由于信息互不联通，容易让行贿
人钻空子，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
造成了资源浪费。

“新平台应该利用大数据技
术，与公安、检察院、纪委、工商
等系统对接，对目前的全国性统
一行贿黑名单进行扩容、升级。”
庄德水认为，新的黑名单不应该
只有查询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利
用大数据对行贿的重点行业、环
节等特点进行全面分析，为预防
腐败提供决策支持，使之成为反
腐利器。

同时，加强对公司股东身份
的审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管友军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完善公
司、企业登记管理制度，加强对
公司股东真实身份和资信的审
查，建立统一并联网的诚信档
案，将诚信档案记载的诚信度作
为市场准入的必要门槛。通过
这种方式，可以防止行贿人一再
借壳开设公司而“复活”，最终让
行贿人在各方面得不偿失。

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与行贿
人黑名单制度相配套的支撑体
系。彭新林认为，在大力推行黑
名单制度与市场准入、贷款、信
用评级等制度衔接的同时，还要
引导企业建立合规制度，引导企
业把行贿等违法犯罪行为纳入
企业合规管理之中，为企业行贿
上黑名单设立一道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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